信阳市平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信平市监罚决字〔2021〕210号

当事人:***** 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《营业执照》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注册号)：***** 
住所:***** 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、经营者)：***** 
身份证(其他有效证件)号码：***** 
联系电话：***** 
联系地址：***** 
2021年7月21日我局委托山东精准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抽样人员对***** 的“E92号”车用乙醇汽油进行抽样检测。2021年8月26日接到检验报告结果，该加油站销售的成品油“E92号”车用乙醇汽油所检项目中乙醇含量、其他有机含氧化合物含量不符合GB 18351-2017《车用乙醇汽油(E10)》标准，依据《2021年信阳市成品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》，判定为抽查产品不合格并于当日向***** 送达。2021年09月23日我局对***** 涉嫌经营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用燃料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。
经查，***** 受购进92#车用汽油3吨，进价8180元/吨货值24540元(发票无法提供)，2021年8月26日我们收到质检报告送达时上述成品油已销售完，按其提供的进货价及当时市场价计算：
    92#车用汽油3吨1324*3*7=27840 元      
非法所得：92#27840-24540=3264元
货值金额27840元，非法所得共计3264元。
***** 经营的92#车用汽油，经山东精准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依法抽样检验检测结果为不合格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六十五条：“禁止生产、进口、销售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船、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燃料；禁止向汽车和摩托车销售汽油以及其他非机动车用燃料；禁止向非道路移动机械、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销售渣油和重油”。的规定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[bookmark: _GoBack]1、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证明***** 的主体资格、经营项目、经营场所；
2、身份证复印件:证明该该油站主要负责人身份；
3、授权委托书一份和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受委托人身份；
4、现场检查笔录两份证明现场检查的事实经过;
5、《询问调查笔录》一份证明该油站销售不合格成品油的事实。
6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各一份，证明对成品油的抽样检验结果为此批次成品油不合格。
我局依法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，当事人未在法定时间内进行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。
当事人的违法情节符合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2020版）》：“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第(一)至(四)项规定的，按照以下标准处罚：（二）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，属情节一般，并处货值金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；”之规定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零三条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质量监督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，没收原材料、产品和违法所得，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：（三）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燃料、发动机油、氮氧化合物还原剂、燃料和润滑油添加剂以及其他添加剂”；规定。我局决定给予***** 行政处罚如下：1、责令改正；2、没收违法所得3246元；3、处人民币27840元的罚款。合计罚没款人民币31086.00元。
以上处罚决定，***** 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阳市平桥区平安路支行（账户名：信阳市平桥区财政局，账号：100245318700010001）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平桥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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